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裝

訂

線

第1頁，共1頁

教育部體育署　函

地址：10489 臺北市朱崙街20號

承辦人：劉哲志

電話：02-87711025

傳真：02-87728707

電子信箱：sosa8028@mail.sa.gov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政府教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3年8月26日

發文字號：臺教體署學(三)字第1030025674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及運動代表隊訓練注意事

項」第3點第1項每日訓練時數問題，復如說明，請　查照

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 貴局103年8月19日北教學字第1031511651號函。

二、旨揭訓練注意事項第3點第1項規定：體育班及運動代表隊

學生每日訓練時數得依運動種類、訓練強度、內容及週期

等，由各校自行訂定合理時數，以每日至多三小時為原則

（包括課程應授時數），避免過度訓練及運動傷害，合先

敘明。

三、所詢上揭規定是否包含一般體能訓練及學生自主留校練習

時間，建請衡酌運動種類、訓練強度、內容及週期等，輔

導所屬各級學校體育班及運動代表隊自行訂定，並搭配本

注意事項第5點訓練管理之機制辦理。

正本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

副本：各縣市政府、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(除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外)、本署學校體育組 2014-08-27
12:04:4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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